山东省科协“金桥工程”奖励办法
第一条  为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、商品化，发展社会生产力，调动各级科协和学会组织的积极性，推动“金桥工程”的实施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申  报
列入省科协“金桥工程”计划，并已实施取得效益的项目和组织单位或组织者个人，可依照本办法有关条款，经同级科协组织同意向省科协“金桥工程”办公室申报。
第三条  对  象
在实施“金桥工程”中，经济效益显著，社会效益突出的项目以及组织管理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。
第四条  种  类
奖励分为金桥项目奖和金桥组织奖两种，每两年评奖一次。
金桥项目奖：
1．多学科（或不同地区）参与，对全省或地区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决策咨询项目。
2．对未来产业发展和全局有重大影响的高新技术转化项目。
3．采用先进技术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项目。
4．在地区、行业大范围推广并取得较高经济效益的实用技术项目。
一等奖标准：净增经济效益在500万元以上；
二等奖标准：净增经济效益在200万元以上；
三等奖标准：净增经济效益在50万元至200万元。
组织单位奖：
1．提出实施“金桥工程”的有关计划、方案、办法，对推动本单位、本地区科技和经济密切结合，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；
2．组织、协调、实施“金桥工程”中管理工作成绩优异；
3．在实施“金桥工程”工作中，做出突出贡献。
第五条  实  施
“金桥工程”奖励，贯彻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，以精神奖励为主，由省科协金桥办颁发奖励证书，获奖单位可根据收益情况适当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。
第六条  申报办法
申报省科协“金桥工程”奖励，由市地科协、企业科协和省级学会统一申报，填写申报表一式两份。申报“金桥工程”项目奖要附必要的技术资料和项目效益证明材料；申报“金桥工程”组织奖要有必要的总结材料和项目经济效益证明材料，经济效益证明材料须加盖项目采用单位财务章。
第七条  评奖及授予
省科协“金桥工程”办公室将上报材料整理核实后，项目送交专家组进行初审。专家组初审结果和各地推荐的优秀组织单位、优秀组织者送交评委会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报省科协批准确认后，公布并颁奖表彰。
第八条  本办法由省科协“金桥工程”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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